附件1

关于《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有关情况的说明

一、立法背景及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，济宁作为大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，拥有丰富的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，兼具水工遗存、儒家文化交融的独特文化内涵，是“孔孟之乡运河之都”的重要文化载体。近年来，国家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，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，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完善地方立法，构建全方位的保护利用体系。山东省也对大运河山东段的保护利用作出具体部署，为地方立法提出明确要求。从我市实际情况来看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仍面临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完善，部门职责衔接不够紧密，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。在此背景下，制定本《条例》具有极强的现实必要性。
二、起草审查过程
草案的制定工作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原则，历经调研论证、草案起草、广泛征求意见、科学论证等多个阶段。草案起草初期，市文化和旅游局作为起草部门与市人大教科文卫委、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市司法局等共同组织立法工作专班，赴大运河沿线县（区）开展实地调研，梳理我市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现状、保护利用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，同时借鉴大运河沿线其他城市的立法经验和实践做法，为草案起草奠定实践基础。草案初稿形成后，在全市文化和旅游系统内广泛征求意见建议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，并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逐条梳理、研究论证，对合理的意见予以采纳，对未采纳的意见做好解释说明，反复修改完善后形成草案征求意见稿。通过合法性审查、专家论证、科学评估、集体讨论等工作的开展，确保草案条款设置合法、合规、可操作，同时兼顾制度创新与实际执行的可行性。
三、主要制度亮点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紧扣济宁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地域特色和保护利用工作实际，在制度设计上突出针对性、创新性和可操作性，主要特色亮点如下。
（一）凸显济宁地域文化特色。立足我市“孔孟之乡运河之都”的定位，将大运河文化精神内涵挖掘作为核心内容，明确要求深入阐发大运河承载的文化精神内涵，打造专属文化品牌，彰显济宁大运河遗产的独特价值。
（二）构建全层级、全部门协同保护机制。既明确市、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四级的纵向职责体系，又厘清文化和旅游、发改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的横向职责分工，建立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基层联动的工作机制，破解“多头管理、责任不清”的问题，实现保护管理全覆盖。
（三）坚持保护与利用协同并重。在确立“保护优先”原则的基础上，对遗产活化利用作出系统性规定，明确活化利用的具体方式和边界，要求在符合各类保护规划的前提下，推动文旅融合、文创开发、研学旅游等活动，实现“保护守底线、利用有边界、发展有活力”的目标，促进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。
（四）强化生态与文化协同保护。将“生态协同”纳入保护基本原则规定水系治理、生态流量保障、水环境综合治理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内容，要求维护大运河河道自然形态和生态功能，保障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安全，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落实。
（五）健全社会参与和监督体系。不仅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、捐赠、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参与保护利用，还建立投诉举报制度，明确公众的监督权，同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奖励，构建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全民共治”的保护格局。
（六）完善全链条监管执法保障。建立从监测预警、日常巡查到联合执法的全链条监管体系，明确设立监测专业机构、运行监测预警平台，要求各部门共享监测数据；建立联合监管执法协作机制，对违法行为开展联合调查、协同处置；同时衔接公益诉讼制度，强化行政监管与司法保障的有效联动，让制度规定“长牙带电”，确保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处。
（七）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。不仅要求开展非遗资源普查、建立数据库和名录体系，还对非遗代表性项目、传承基地、老字号品牌、运河地名文化等进行全方位保护，同时强调生产性保护和活态传承，鼓励文创开发、文艺创作和节庆活动，让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活起来、传下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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